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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各级政府部门认真贯彻

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把改善农

村人居环境作为社会主义美丽新农

村建设的重要内容，大力推进农村基

础设施建设，农村人居环境建设取得

显著成效。但由于历史欠账较多、资

金投入不足、融资渠道不畅等多重原

因，现阶段我国农村污水处理水平明

显落后于城镇地区，仅达到20%的处

理率（城镇污水处理率已达近90%）。

“十三五”目标规划中已经明确：到

2020年实现污水处理率不少于60%的

目标。由此可见，农村地区的污水治理

任务将是各级地方政府的重要任务。

现阶段农村污水处理存在的主要问题

基于我国农村水污染治理已成为

迫在眉睫的问题，通过对我国农村水

污染治理领域的资金投入情况、污水

处理规模状况以及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现状进行分析，农村水污染治理领域

存在以下主要问题：

第一，农村污水治理面临极大的

资金缺口。随着农村水污染治理的不

断推进，通过政府方的财政预算支出

完全覆盖工程投资和运营维护成本的

方式难以为继。一方面，“环保靠政

府”的传统观念在经济发展方式较为

粗放的农村地区根深蒂固,农村居民

长期缺乏“为污染买单”的意识，农

村环境治理的资金来源主要是财政资

金，且缺乏污水处理收费环节的设置。

但随着农村水污染治理的不断深入，

直接投资对区县级人民政府财政形成

了巨大压力。另一方面，我国长期实

行的城乡二元发展模式导致农村污水

治理远远落后于城市地区，且污水治

理只是地区环境保护工程的组成部

分，对于财力较为有限的区县级政府

而言，很难在兼顾全面环境整治的同

时，还能保证对污水处理领域的持续

大量投资。所以区县级政府财政能力

较弱、传统粗放的经济发展模式、历

史政策制定的不平衡是造成资金缺口

的主要原因。

第二，农村污水处理工程难以形

成规模效益。由于农村居民分布广泛

且分散，人口密度较小，通常一个普通

村庄常住人口为2000-3000人，每日的

人均生活污水排放量为80升，则该村

庄仅产生污水160-240吨/日，与城市

地区形成的日均百万吨集聚化处理能

力相比，农村污水处理规模极小。考虑

到能源供应成本、专业人员和技术的

运营成本等叠加成本，以及因农村地

广人稀可能造成的污水收集量不达标

等情况，农村地区的单位污水处理成

本较城市的确更高，“经济性低下”和

“无法形成集聚效应”是首要的挑战。

第三，农村污水处理工程复杂，

造价难以控制。早期的农村基础设施

薄弱，缺乏统筹规划。例如，在早期农

村道路的建设过程中并未预埋相应的

管道，再重新铺设污水的地下管廊工

程必然会对现有道路、绿化、农田农

舍等基础设施造成破坏和返工，工程

单位造价势必上涨。在我国欠发达地

区的农村和乡镇，村民住房普遍缺少

统一的排污设置，存在雨污合流的现

象，且村民改造意愿不强。要将改造

工程纳入施工预算，对房屋进行雨污

分流和排水管道的改造、重置无疑进

一步提高了施工的难度和总造价。

综上所述，农村地区粗放的生产

经营和生活环境亟待改变，单纯依靠

政府出资进行复杂且经济性不高的污

水处理工程并不现实，为农村水污染

治理领域引入社会资本和科学合理的

技术势在必行。

政企结合，合作发展，实现双赢

政府始终是负责污水处理这类公

益性项目的是第一责任人，同时在农

村综合环境整治方面起着不可替代的

主导作用。政府能确保相关政策的细

则落实，为项目的顺利推进提供保证。

比如加强环保规划的建设，从整体统

筹规划出发，把管道配套建设纳入村

庄规划设计中。政府还可以加大对村

民的引导宣传，使村民树立起保护环

境人人有责的环保意识。但对于污水

处理项目，仅有政策的保驾护航和资

金的保障投入是远远不够的，不仅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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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前期的投入还要兼顾后期的运营。

所以，对于政府而言最困难的是如何

确保污水厂正常运转和高效运营。污

水处理等环境治理类项目因其自带的

公益属性，通过市场化收费来覆盖建

设和运营成本必然不可行，因此依赖

政府的财政支出。政府作为项目的发

起方，拥有总体策划、制定保障政策

等优势；但同时由于普遍性的政府缺

乏专业运营的人员和技术等原因，运

营维护环节是政府的短板和弱势。

相较于政府机构，社会资本方在

投融资能力、运维技术和项目管控等

方面突显优势，且提供设计、采购、建

设、运营污水处理全产业链服务的专

业社会资本方的优势更为突出。社会

资本专业化的污水处理机构在不同地

区、不同地质环境的大量污水处理项

目中积累了丰富的技术经验，可以充

分做到因地制宜。从而在兼顾成本控

制的同时，为农村污水处理工程注入

更专业的理念和技术，并在项目实施

和后期的管理过程中更好地规避各类

风险，降低项目整体风险。但是，在工

程施工过程中如面临民、企关系无法

协调等问题，政府的行政能力是项目

能够顺利实施的重要保证。

2017年7月，财政部、住房和城

乡建设部、农业部、环境保护部联合

发布了《关于政府参与的污水、垃圾

处理项目全面实施PPP模式的通知》，

要求 “对政府参与的污水、垃圾处理

项目全面实施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

（PPP）模式”，以“发挥市场机制决定

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提高政

府参与效率”，“提升环境公共服务质

量，深入推进供给侧改革。”农村污水

处理领域实行PPP模式是市场的趋势

所在，一方面，政府通过财政支出和

项目协助、监督来成为真正的“裁判

员”；另一方面，社会资本方的专业

性技术和管理能力可以极大地提高农

村污水处理设施的整体运营水平。政

府方和社会资本方充分发挥各自的优

势，实现该领域的专业化和规模化，

这无疑是目前我国农村污水处理领域

的最佳实践道路。

PPP模式实施关键和重点

（一）实现规模化经营。为了解决

农村污水处理项目体量偏小的问题，

建议项目实施方将一定区域范围内的

项目进行打包捆绑，整合新建项目和

存量项目来形成规模效益。政府方可

适当简化土地使用审批流程，对捆绑

打包的农村污水项目采用一次性申

报，一次性审查审批的办法，切实降

低时间成本和前期费用，提高项目推

进的效率。除此之外，政府还可以通

过制定折扣电价、所得税返还等优惠

政策吸引更多的社会资本积极参与到

农村污水治理项目中。

（二）实现合理风险共担。为了合

理分担风险，建议农村污水处理PPP

项目采取厂网一体化的合作模式，将

污水收集风险部分与社会资本实现合

理分担。由于污水处理量的显著增加

可以有效降低社会资本的处理成本，

形成收益，因此社会资本可能有意愿

进行污水收集并承担部分风险。对于

政府而言，只需做好裁判员角色，对

社会资本按约定的标准进行考核，通

过设置激励相容机制并与社会资本共

担风险，来切实提高项目的运营水平

和经济效益。

（三）建立多元化回报机制。鉴于

农村污水处理项目采用厂网一体化

建设的基础上，建议采用“使用量付

费+可用性付费”的付费方式。排水

管网设施部分可按照项目的可用性及

绩效进行付费，以管网设施的维护质

量为考核内容，政府按绩效考核进行

补贴；污水处理设施部分根据投资额

及处理规模等情况通过财务测算后确

定，采用使用量付费方式，依据处理

达标的污水量，政府提供相应的付费

金额。

（四）探索新的付费模式。农村污

水处理类项目应以环境保护能力为最

终绩效的导向进行评估。政府可采取

以污水处理厂对污染物削减量为标准

进行付费，污染物削减量的计算具体

如下：单位时间内进厂污染物的污染

物平均浓度×进水量-出厂的污染物

平均浓度×出水量＝单位时间内污

染物削减量。以污水处理污染物削减

量为付费标准的模式优势明显，一方

面在污水处理量量少的情况下通过计

算污染物削减比例使社会资本方有合

理的收入；另一方面可以降低因进水

水质不达标而产生的的付费，控制政

府方的非必要支出；最后达标的污水

还可以进行中水利用，提高水资源的

利用效率。

对于规模预计超过千亿元的农村

“蓝海”污水市场而言，农村污水治理

既是亟待解决的环保问题，亦是整体

实现规范化和产业化的大好时机。农

村污水治理通过PPP模式实现产业

化，既可充分实现农村污水达标处理

和排放，改善农村地区人居环境，从

而提高农民的生活质量；也可保障地

方政府和广大农民群众进一步完成

“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两大攻坚战

的重点任务，从而达到实现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还广大的乡村

青山绿水。  

（作者单位：中国投资咨询有限

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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